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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見說明(012443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「公共工程履歷應用

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」，其電子檔並登載於該會網站

（進入首頁http://www.pcc.gov.tw後，點選>法令規章>

政府採購法規>採購手冊及範例）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3年6月30日工程管字第1030

022089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原函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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